芒市史志办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主要职能

中共芒市委党史研究室是芒市委、芒市人民政府管理的公益一类正科级事业单位。内设综合股、党史征研股、地方志编审股3个股室，各股室工作职责如下：
综合股工作职责：负责党史、地方志、年鉴的编撰、组稿工作；负责公文的收发，搞好文件、档案、图书资料的管理及财务工作；参加有关会议，承办会议，负责上传下达，协助领导处理日常工作，做好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；负责上级机关来文、来电的督办和来访人员接待；负责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党史征研股工作职责：负责制定芒市党史工作规划、编纂方案；负责党史、组织史资料的征编、研究工作；负责年鉴中党史资料的编辑工作；负责开展党史专题调研工作；负责组织开展党史的教育、宣传工作；负责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地方志编审股职责：组织、指导、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；负责拟定芒市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；负责市志资料的征集、编纂、研究和审稿工作；负责地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工作；负责本市民族历史文化、地情丛书的编写工作；负责《云南年鉴》、《云南经济年鉴》、《德宏年鉴》芒市部分的编撰工作；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领导交办的工作。

（二）机构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

中共芒市委党史研究室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，部门编制数10人，实有在编人数11人，超编人员1人，原因为部队随军家属按市委常委会决定后安置到单位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11人；公务用车在编车辆1辆，实有车辆1辆。实有退休人员6人。

二、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

单位工作开展情况及主要事业成效。

（一）年鉴、执政纪要工作

2月《芒市年鉴》(2015)，《中共芒市委执政纪要》(2014)的编纂组稿工作由市委、市政府办发文向全市各单位征集稿件，我办于3月份着手进行组稿，对来稿进行认真审核、修改，完善，积极与各单位撰稿员沟通联系，认真核对各项指标数据，经过反复校对，降低差错率，确保语句、数据准确，不断提高年鉴、执政纪要编辑质量，现已完成编辑、审核等工作，交付印刷，12月份印刷出版发行。

（二）党史工作积极推进

《中国共产党潞西地方史》正本（第一卷，1950～1978），《潞西市志》（1978－2005）的编撰工作正有序推进，并聘请我办原退休老主任李青，州史志办原地方志科科长赵家富同志参与编纂工作的审核把关，全力协助查阅相关资料。并于6月5日，组织召开全市《中共潞西地方史》、《潞西市志》（1978—2005）编纂推进会，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郑昭部长作了动员讲话，对编纂工作进行了再动员，再部署，对我办编纂人员和全市各承编单位提出了要求。在编纂过程中，我办多次召集全体编辑人员和外聘人员召开审稿会，对提出的修改意见认真讨论，逐一修改，现已完成《中国共产党潞西地方史》正本（第一卷，1950～1978）第三稿的修改。《潞西市志》（1978－2005）正在对原稿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和查缺补漏。

3.上级业务部门交办工作

在做好自身编纂业务的同时，我办积极抽调人员完成省州业务部门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，先后完成了《云南年鉴》、《云南小康年鉴》、《云南经济年鉴》、《德宏年鉴》和《中共德宏州委执政纪要》芒市部分的撰稿任务，至6月底，稿件已全部完成并上报。同时，根据省、州革命遗址普查保护的相关文件要求，将立制抗日烈士杨思敬故居纪念碑向上申报，州、市史志办领导多次到实地查看，由我办具体负责，拟定设计方案，积极向省委党史研究室争取革命遗址专项保护经费三万元，现已立制完成抗日烈士杨思敬故居纪念碑，对宣传杨思敬抗日救国的爱国精神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，教益后人铭记历史，弘扬爱国精神，奋发进取，图强报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。

三、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6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147.09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。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147.09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147.09万元。

2016年用于人员工资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47.09万元。

1、工资福利支出 66.27万元
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等构成；

核定标准：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；
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 38.34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2.81万元，业务费34.2万元，工会费 1.03万元、退休公用经费0.3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 2550元，在职人员福利费核定在职人员基本工资的2.5%，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，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；
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42.48万元

其中：离、退休费 36.32万元，住房公积金费6.16万元。
核定标准：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。住房公积金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12％为扣款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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